现场踏勘证明
	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授权代表身份证号
	

	现场踏勘日期
	年    月    日

	现场踏勘图片
	

	踏勘人签字
	

	备注
	1.供应商如有必要，自行组织踏勘现场后科学理性报价，对现场实际需求和有关图纸（如有）详细勘察，对需求明确理解，采购人不承担供应商因为现场踏勘不周，情况不了解不细或因素考虑不全面而带来的一切损失和责任。
2.项目如有必要现场踏勘，医院不组织集中现场踏勘，符合资格的供应商请在规定期限内依据项目概况和现场的安排组织进场，现场踏勘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采购人不承担供应商现场踏勘所发生的任何费用、责任和风险。
3.该证明一式两份，采购人、供应商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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